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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袭警”让人“审丑疲劳” 

孙立忠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66】【字号：大 中 小】 

 

5月10日，营口市站前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闫振宇、梁伟两名警察，着便衣到营口市站前区南湖洗浴

中心进行暗访。在该洗浴中心二楼一包房内，警察将嫖客、“小姐”当场抓了现行。“我是人大代

表，是警察监督员，警察算什么！”在洗浴中心老板——营口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陈立军的百般阻挠

下，卖淫女被抢走，嫖客被抢回。后经医生诊断，梁伟颈部外伤，胸部、双上臂挫伤；闫振宇头部

外伤，左手掌挫伤。 

  “我是人大代表，是警察监督员，警察算什么！”陈立军代表的三句话用语简洁，但却很值得

玩味。 

  “我是人大代表”，这表明陈立军的角色意识很强，在任何时候都牢记自己的身份，而没有将

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但这其中分明有炫耀身份的味道，分明在告诉执行公务的警察，自己

作为人大代表有常人所无法拥有的特权。 

  “是警察监督员”，言外之意无非是只能我作为人民代表来监督你们执法者，而你们却不能到

我这里来执法，即便我有违法行为，你们也是管不着的。 

  “警察算什么”，则无非是通过贬低警察来突出自己的不凡身份，而随后的袭警更是对这句话

的实践。 

  在我等看来，在如此不体面的时刻，“我是人大代表”本应是羞于喊出口的，但陈立军却耀武

扬威地喊了出来。显然，在他的眼中，人大代表头衔所承载的并非沉甸甸的责任，而是政治资本，

是特权，是摆平的工具。以这样的认知，他可能正确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吗？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代议制度，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其非但

不能有任何的特权意识，而且应该“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人大代表虽然有提交议案或建议、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质询政府、执法检查等权力，

但这些都是其法定的权力，而不是什么特权。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权利的话，那就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关于“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

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等规定。不过，这也是为了保证各级人

大代表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不是让人大代表凌驾于法律之上。 

  陈立军对自己的身份为何不能有准确的定位？这显然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轻易当选让其体会

不到人大代表身份的神圣，还是选民无法对其进行监督让其体会不到应有的压力？ 

  无论是“听其言”，还是“观其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立军是不适合当人大代表的。“人

大代表袭警事件”再次将如何严把人大代表入口与如何疏通人大代表出口两大问题凸显出来。 

  区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不知道这位经营黄色产业的陈老板是如何通过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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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民对陈立军缺乏了解，还是选举只是走了过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

代表候选人的情况。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还不够细致，比如，介绍代表候选人以什么样的形式，

要介绍到什么程度，候选人是不是要与选民或代表见面并回答提问，选民或代表是不是能对候选人

的情况进行调查等等，规定得还比较模糊，很难保证选民或代表能对候选人有透彻的了解。 

  “对于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被联名罢免的人大代表却如凤毛麟角。这似乎也表明这样的规定缺

乏可操作性。 

  “人大代表袭警事件”再次将我们制度上的弊端撕裂给人们看，但我们不能再仅仅是看看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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